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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大鵬灣遊艇帆船系列活動-休閒獨木舟趣味競賽 

活動簡章 

一、 活動宗旨：為彰顯本區未來將成為國內具代表性帆船基地，以大鵬灣潟湖地 

形優勢，善用運動與觀光之結合，故藉休閒獨木舟趣味競賽，讓 

大鵬灣水域更具親水性，展現潟湖獨特水域條件，進而吸引更多 

單項賽事活動進入大鵬灣，促進觀光與賽事結合，深化本區海洋 

遊憩內容之深度及廣度，豐富整體活動內容。 

二、 指導單位：交通部觀光局 

三、 主辦單位：交通部觀光局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四、 承辦單位：大鵬灣水岸開發有限公司 

五、 贊助廠商：ZIV 運動眼鏡 

六、 活動日期：105 年 3 月 26-27 日 

七、 活動地點：大鵬灣國家風景區-濱灣公園帆船基地 

八、 比賽組別： 

接力賽 

組別 年齡 年次 備註 

青年組 15-25 歲 民國 90-80 年 6 人一隊，每隊至少

需有 2 名女性，各組

24 隊名額。 社會組 20 歲以上 民國 85 年以前 

趣味賽 

親子組 
06-12 歲 

20 歲以上 

 小孩：民國 99-93 年 

 成人：民國 85 年以前 

2 人一隊，各組每日

18 隊名額。 
男子組 12 歲以上 民國 93 年以前 

混合組 12 歲以上 民國 93 年以前 

180 秒挑戰賽 混合組 06 歲以上 民國 99 年以前 
2 人一隊，採現場報 

名，每日 72 隊名額。 

 

九、 報名辦法：  

1.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報名截止日 2016/03/20  PM17:00 止，如報名人數額滿，即

不予接受報名。（逾期未完成繳費手續者，則報名資格將被系統自動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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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報名辦法： 

(1) 接力賽及趣味賽報名方式：：一律採網路報名。 

伊貝特報名網站 http://bao-ming.com/ 

(2) 180 秒挑戰賽：一律採現場報名。 

(3) 接力賽每人限報一隊，如有重複則取消參賽資格。 

(4) 報名費：免報名費。 

(5) 須繳交保證金：接力賽每隊 1,000 元；趣味賽每隊 500 元。 

※需繳費才算完成報名手續，如已報名不能繳費即代表已額滿。 

  報名時請簽署參賽同意書，始得以參賽。 

  保證金於活動當日報到時退還。 

(6) 繳費方式：7-ELEVEN 超商(須自付兩萬元以下每筆 20 元手續費) 

線上報名網站登錄，完成報名後，取得 1 個 i-bon 的繳費代碼(訂單編號) 

憑此代碼 72 小時內至全省 7 -ELEVEN 超商門市 

 i-bon 機器螢幕點選左上角『代碼輸入』 

輸入代碼『EBT』 後直接按『下一步』 

再輸入您的繳費代碼(訂單編號)『AA000000123456』(共計 14 碼) 

輸入您的『聯絡電話』(即網站報名所留的手機號碼) 

選取及確認您的『繳費項目及資訊』 → 『確認，列印繳費單』 

列印出 i-bon繳費單後請於三小時內持繳費單至7-ELEVEN櫃檯繳費。 

(7) 修改報名資料：於報名截止日前自行登入伊貝特系統修改，期限過後不在

接受任何更改申請。 

(8) 更改組別：請於報名截止日前致電伊貝特報名網(02)2951-6969 提出申請，

最後受理時間為下午 15:00，期限過後不再接受任何更改申請。 

※更改須報名人數未額滿才能更改組別，額滿不再受理變更。 

(9) 退費相關事宜：報名活動前敬請詳閱相關說明，本活動經報名成立後，若 

因個人因素無法參加，恕不退費。若遇天災或氣候等不可抗力因素，活動 

停辦與否以人事行政局或中央氣象局為準，本會將會另行通知延期或退費。 

(10) 報名問題，可來電洽詢 02-2951-6969 (周一至周五 09:00~18:00) 

(11) 賽事問題，可來電洽詢 0983-314462，0989-720310，或是 

 E-mail：a0937575400@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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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報到方式 

(1) 活動當日須攜帶證件驗證（有照片之任一證明文件）。 

4. 比賽規則 

(1) 超過檢錄時間五分鐘，經唱名三次不到，取消該隊參賽資格。 

(2) 競賽過程中，發生人員或划槳落水時間不停秒，需雙人坐定及雙槳拾

回後才可繼續前進；若選手無法自行完成，可請求救生人員協助，完

成後始可繼續前進。 

(3) 接力賽各隊採折返接力（二人一艘），每一棒次需完成繞越折返點動

作（無規定右去左回、左去右回），違者處未完成比賽。 

(4) 繞越標物須以水道編號及標物編號繞越，如：3 號水道須繞 3 號標物；

違者處未完成比賽。 

(5) 接力賽各組總隊數 24 隊，預賽分 4 場次取各場次前三名共 12 隊進複

賽；複賽分 2 場次各場次取前三名共 6 隊進決賽，決賽 1 場次取前五

名頒發獎金及前三名頒發獎牌。 

(6) 趣味賽設置二道障礙關卡並採以計時方式，取各組最優成績前三名頒

發獎牌及獎品。 

(7) 趣味賽鳴笛後兩人由起點以兩人三腳走到終點後進行獨木舟划行，返

回沙灘後其一名隊員用球棒原地轉十圈後搶旗始可完成比賽。 

(8) 比賽過程中每位選手須著救生衣才可出賽，違者取消該隊參賽資格。 

(9) 選手不可針對不可抗力之因素提出抗議（如：風力、潮汐、海浪）。 

(10) 參賽分組得獎選手成績將於大會現場張貼公告，如對成績有異議者， 

請於公告後 30 分鐘內，繳交保證金 1000 元向大會服務台申請查核及修 

正，逾期申訴者恕不受理。全部選手參賽官方成績並將於 7 日內公佈於 

活動網站。 

(11) 詳細競賽說明，當日裁判現場講解。 

5. 保險 

(1) 承辦單位為參加活動者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公共意外險只承保因意

外所有受傷之理賠，對本身疾患引起之病症則不在承保範圍內，選手

應慎重考慮自身安全。斟酌自行加保個人人身意外保險。 

(2) 公共意外險特別不保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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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個人疾病導致之運動傷害。 

B. 因個人體質或因自身心血管所致之症狀， 例如休克、心臟症、糖

尿病、熱衰竭、中暑、高山症、癲癇、脫水等。 

C. 對於因本身疾患所引起之病症將不在保險範圍內，包含不明原因的

胸部不適（胸痛、 胸悶），不明原因的呼吸困難，家族心臟病史

或跟第二項所述之疾病之病史。(所有細節依投保公司之保險契約為準) 

6. 獎勵辦法 

(1) 各接力賽組別報名隊數達 12 隊（含）以上頒發獎金至前 5 名獎牌至

前 3 名，未達 12 隊頒發至前 3 名。 

(2) 趣味賽前 3 名者頒發獎牌及獎品。 

(3) 180 秒挑戰賽完成挑戰者頒發「餐飲招待卷」。 

(4) 各組別獎勵如下： 

接力賽 

組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青年組 10,000 5,000 3,000 2,000 1,000 

社會組 10,000 5,000 3,000 2,000 1,000 

 

趣味賽 

組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親子組 獎品 獎品 獎品 

男子組 獎品 獎品 獎品 

混合組 獎品 獎品 獎品 

十、 比賽航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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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活動流程 

03 月 26 日（星期六）              03 月 27 日（星期日） 

 

 

十二、 當日周邊活動介紹：帆船免費體驗及遊艇、帆船展示，體驗帆船每人須憑 5 

        張 105 年 3-4 月發票即可免費體驗。 

十三、 賽前練習之優惠：成功報名完成之選手可憑證明文件於 105 年 3 月 1-23 日 

                   至大鵬灣帆船基地賽前練習，當日每人優惠 50 元。 

 

 

 

 

 

時間 內容 備註 

09:00~09:30 接力賽報到檢錄、抽籤 

09:30~10:30 接力賽-社會組 預賽 

09:30~16:00 
180 秒挑戰賽 

開放報名  

10:40~11:30 180 秒挑戰賽 
 

11:30~12:00 接力賽-社會組 複賽 

12:00~13:30 中午休息 
 

13:30~14:20 親子組趣味賽 計時賽 

14:20~15:10 男子組趣味賽 計時賽 

15:10~15:30 180 秒挑戰賽 計時賽 

15:30~16:20 混合組趣味賽 計時賽 

16:20~16:40 180 秒挑戰賽 計時賽 

16:40~17:00 接力賽-社會組 決賽 

17:00~17:30 頒獎典禮 

時間 內容 備註 

09:00~09:20 接力賽報到檢錄、抽籤 

09:30~10:30 接力賽-青年組 預賽 

09:30~16:00 
180 秒挑戰賽 

開放報名  

10:30~11:30 開幕典禮 
 

11:30~11:50 180 秒挑戰賽 
 

11:50~12:00 接力賽-青年組 複賽 

12:00~13:30 中午休息 
 

13:30~14:20 親子組趣味賽 計時賽 

14:20~15:10 男子組趣味賽 計時賽 

15:10~15:30 180 秒挑戰賽 計時賽 

15:30~16:20 混合組趣味賽 計時賽 

16:20~16:40 180 秒挑戰賽 計時賽 

16:40~17:00 接力賽-青年組 決賽 

17:00~17:30 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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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注意事項： 

1. 參加本次活動者，請自行評估健康與體能狀況，需保證個人身體健康確

實符合活動參加資格，過程中若因身體不適發生任何意外，自行願意負

責與主承辦單位無關，並願合作遵守活動規定參加。 

2. 賽前如遇颱風或不可抗力之天然災害，主承辦單位為考量選手及參與者

安全，有權宣布取消、延期，相關變更通知請密切注意。 

3. 參賽者同意大會將此項比賽之錄影、相片及成績，於各地播放、展出或

登載於主辦單位網站及刊物上，參賽者必須同意肖像及公布姓名成績，

用於相關之宣傳活動上。 

4. 以上活動事項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之。本活動單位保有更動修改

之權利，以大會公告為準。 

 

 


